
司考刑法重点法条解读（8）总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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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915.htm 【重点法条】 第五十九

条 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

没收全部财 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

必需的生活费用。 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

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意思分解】 1没收财产

的范围仅限于犯罪分子个人现有的财产，这不同于罚金，后

者对此并没有限制 ； 2 没收财产的范围而且仅限于犯罪分子

的合法财产，如果是犯罪所得，则属于依法追缴的 问题而非

没收财产刑的范围； 3没收全部财产时，应当注意的是遵循

人道主义原则，必须要为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

必需的生活费用； 4在没收财产时，注意分清财产的性质与

范围，对于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的财产不在没 收的范围之

内。【重点法条】 第六十条 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

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

还。 【相关法条】 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 【意思分解】 1用没收的财

产偿还罪犯债务三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该债务是在没收财

产执行以前犯罪 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二是需要以没收的财

产偿还的（表明一般是没收全部财产或者虽然没收的是部分

财产但犯罪分子所剩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正当债务的）；三

是必须经债权人本人的请求。 2用没收的财产偿还罪犯债务

的制度体现了民主、人道原则，保护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适用的条件法律有明确规定，凡是同时符合上述三项基本



条件的，司法机关都应当准许偿还，而非“可以”偿还，即

法律并未赋予司法机关批准是否偿还的权利。 3应当注意，

本条规定的“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时间

要求，根据上述 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指犯罪分子在判决生

效前所负他人的合法债务。 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 第二节 

累犯 【重点法条】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

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 内再犯应当

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

是过失犯罪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

，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相关法条】 本法第66条、第74

条、第81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9 月25日《关于适用

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意思分解】 1一般

累犯的构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前后两罪都是故意犯罪；

二是刑度条件，前后两 罪都是或者应当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犯罪；三是时间条件，后罪发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

免以后5年之内。 2本法66条的特别累犯与本条规定的一般累

犯区别在于：特别累犯没有刑度条件与时间条 件的限制，但

犯罪性质是特定的、一致的，即仅限于前后两罪均为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对此考点不应混淆。 3关于累犯成立的

时间条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如果前罪因适用假释而执

行完毕的，5 年的期间应当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而非假释

之日，可见，这一点显然不同于被假释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的刑期计算，后者从假释之日起而非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刑

法58条)；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

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之规定：在新刑法实施之前犯前罪

，前罪判处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在1997年10月1日



之后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

，适用刑法65条的规定。这表明，前后两罪跨越 1997年10月1

日新刑法实施之际的，是否构成累犯的时间条件是5年而非3

年。 4累犯的法律后果：一是应当从重处罚；二是不能适用

缓刑；三是不能适用假释。 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 【重点法条】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

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

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相关法条】 《刑法》第68

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4月6日《关于处 理自首和立功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意思分解】 1自首包括

一般自首与特别自首。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一般自首，第2款

规定的是特别自首 （又称之为准自首）。二者的构成要件有

所不同。 2一般自首成立的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一些特定 情况下如何认定“自

动投案”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参照《关于处理自

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如犯

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

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则仍视为自

首。 3特别自首的“特别”之处在于主体必须是依法被采取

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 及已被宣判的罪犯，因其

人身自由已经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故不存在“自动投

案”问题。 特别自首者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的罪行必须

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即自 己实施的而司法

机关尚未掌握或者不知道、不了解的罪行，以及其所供述的



罪行在犯罪性质或罪名上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不同的

。如果其供述的罪行与已被掌握的罪行属同种性质的，则不

属于自首。但此时可以酌情处罚，如果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

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这是上述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

。 4自首者的处罚标准，依法具有层次性：第一层次即一般

情况下，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第二层次是在前者的条件下

，又具备“犯罪较轻的”情形，可以免除处罚；第三层次是

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定要注意的是何种情形下是“可以”，何种情形下是“应

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